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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按分配項目分 106 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106 年度預算 
填補虧損 25,520,518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得 200,155,189 
提存公積 45,935,604 其他政府機關所得 4,279,208 
撥付股（官）息紅利 200,230,562 民股股東所得 1,454,426 
分配航港建設基金及民航事業

作業基金 
4,166,925 留存事業機關 82,317,830 

提撥地方政府 1,491,336   
未分配盈餘 10,861,708   

合    計 288,206,653 合    計 288,206,653 
 


